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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珠海

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股份”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华发股份开展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暨关联

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基本情况 

1、基础资产：供应商对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 

2、发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可循环使用；在总额度范围内，可

根据实际情况分期注册、分期发行，具体以各项资产专项计划产品实际成立时的

规模为准。 

3、发行期限：各期产品发行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1 年。 

4、发行利率：具体利率水平及确定方式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经营班子在发

行前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协商确定。 

5、增信措施：根据各项资产专项计划产品实际情况，可由珠海华发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集团”）、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

差额补足方等出具债权债务确认书，并签署到期对目标应收账款债权无条件付款

的书面确认文件。华发集团提供担保的相关情况及授权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6）。 

6、计划管理人/销售推广机构：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

券”）等符合要求的机构，具体机构及费率根据各项资产专项计划产品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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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市场情况确定； 

7、发行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有限公司等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可能涉及的场

所，及银行、信托、保理公司等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可能涉及的机构。 

8、其他事项：根据产品具体需求，可由公司向发起机构提供无息过渡资金，

专项用于向供应商支付目标应收账款债权对应的转让价款，产品发行后的募集资

金或转让对价优先偿付华发股份的过渡资金。 

鉴于本次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开展过程中可能聘请华金证券担任计划

管理人、销售推广机构，华发集团为本业务提供担保并由公司向华发集团提供反

担保等均涉及关联交易，且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因此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关系及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 

华发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华金证券为华发集团控股子公司。华金证券与公

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190363258N 

（2）法定代表人：谢伟 

（3）成立日期：1986 年 5 月 14 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884,972.263283 万元 

（5）住所：珠海市拱北联安路 9 号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

产管理服务；企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融资咨询服务；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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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为 7,292.85 亿元，负债总额为

5,563.19 亿元，净资产为 1,729.66 亿元；202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21.23 亿元，

净利润 21.15 亿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7,554.16 亿元，负债总额为

5,881.53 亿元，净资产为 1,672.63 亿元；202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41.48 亿

元，净利润-1.35 亿元。 

（8）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华发集团资信状况正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 

2、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198231D 

（2）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成立日期：2000 年 9 月 11 日 

（4）法定代表人：燕文波 

（5）注册资本：人民币 345,000 万元 

（6）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 128 号 19 层 1902 室 

（7）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

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代销金融产品，证券资产管理，融

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1,128,231.49 万元，总负债额

752,326.06 万元，净资产 375,905.43 万元；202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0,709.08 万

元，净利润-18,314.4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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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 1,359,534.58 万元，总负债

973,662.04 万元，净资产 385,872.54 万元。202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54,719.47

万元，净利润 11,314.58 万元。 

（三）关联交易定价 

公司本次开展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过程的相关定价均充分参照了行业

的平均收费水平，并结合各项资产专项计划产品实际情况及市场情况后协商确定，

相关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三、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的开展有利于优化账期管理，进一步降低财务

费用，改善公司现金流。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开展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所需，

交易定价由交易双方充分参考发行品种及市场情况协商确定，收费定价公允、合

理，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交易各方履行各自职责，协调各自资源，共同推

进，有利于本次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的发行工作。 

四、开展本次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的相关授权事项 

为合法、高效、顺利地完成公司本次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根据《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将提请股东会在上述额度内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具体

决定本次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产品发行的有关事宜，并全权处理与本次供应

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产品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制定发行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产品的具体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

发行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产品的发行条款，包括发行期限、发行时间、发行

场所、增信措施、一次或分期发行额度、发行利率、承销方式、筹集资金安排等

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2、决定并聘请资产服务机构、发起机构、保理商、计划管理人、销售推广

机构等中介机构，协助公司办理本次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产品发行等相关事

宜； 

3、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与本次发行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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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产品有关的一切必要文件； 

4、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

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办理与本次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产品发行相关的其他事宜。 

本次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产品额度及相关授权事项的有效期为公司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

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开展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

东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华发股份开展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暨关联交易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审

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

——持续督导》《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华发股份开展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暨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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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供应链资产专项计划业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朱垚鹏                  解  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